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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貪宣導【溺愛子女反成共犯】        

 【案例摘要】甄孝順女士接見兒子的時候，知悉兒子已與主管 A 達成約

定，可由主管利用職務之便自監外攜帶香菸、茶葉等物品入監，再交由兒

子轉售給受刑人，在監內做獨門生意藉此牟利，因此甄孝順女士便依從其

子指示購買香菸、茶葉等物品後交給兒子的朋友 B，再由 B轉交主管 A攜

帶入監，這樣甄孝順女士會違法嗎? 

答：可能構成幫助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、第一項之對公務員關

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。 

★依照「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」規定，對

於送入監獄裡面之金錢、飲食及必需物品，都需要經過申請及檢查程

序，且送入財物之種類、數量及次數都有規定。 

所以甄孝順女士已知悉其子與主管 A之約定，亦具幫助交付賄賂之犯

意，不依規定為之，就會有違法疑慮。 
參考資料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3 年度訴字第 148 號刑事判決 

 

  

 

消保宣導  
親友以 Line 或臉書訊息要我

們以手機幫忙代收簡訊及回傳

認證碼，應該如何處理？ 

▼詐騙集團盜取民眾 LINE、

Facebook 等社群軟體帳號，

再以盜用帳號傳「手機送修，

麻煩提供手機號碼，以便接收

簡訊認證碼」、「現在不方便買

點數卡，可以幫忙買張點數卡

嗎？」等訊息給其親友，如依

照要求操作極有可能捲入三角

詐騙手法之中，務必提高警

覺，撥通電話再行確認。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看守所政風室廉政宣導

陽光法案宣導

 
關於申報義務人於卸（離）職申報期間內，復代理應申報財產之職

務，可否免除原職之卸（離）職申報而僅辦理新職之代理申報疑義 

某申報義務人雖於 A 職務之卸（離）職申報期間內，復於 7 月 1 日

起代理 B 職務。惟按本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，需俟渠代理 B 職務滿

3 個月後（10 月 1 日）始有代理申報義務。渠於 A 職務之卸（離）

職申報期間屆滿（8 月 16 日）前，既未符合辦理 B 職務代理申報之

要件，顯不具 B 職務應申報財產之身分，故仍應辦理 A 職務之卸

（離）職申報，並於代理 B 職務滿 3 個月後，依本法第 2 條第 2 項

規定辦理代理申報，始符規定。 



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宣導【勇

敢揭弊 安心有保障】       

我是揭弊者，政府如何保護我?  

  依本法第 15 條規定，受理揭弊機
關對揭弊內容，應依相關法令予以保
密，且受理揭弊機關的相關承辦調查、
稽查或執法人員，對於你的身分應予保
密，非經你本人同意，不得無故洩漏於
被揭弊對象或他人，倘有洩密將依法追
訴其洩密責任 。 
    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，你
可以請求受理揭弊的人員，於你揭弊時
以代號方式來製作筆錄或相關文書，並
隱匿直接或間接能辨識你個人的資料，
例如你的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 日、住
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等個人資料，
均可以隱匿！ 
   依本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，你
因揭弊案件而接受檢警或法院之詢問或
訊問時，得要求蒙面、變聲、變像、以
視訊傳送或 以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。 

  
  

 

 

飲宴應酬應考慮，

顯不相宜不出席。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

總機(04)2385-3880 

 

   民意信箱：tcdmail@mail.moj.gov.tw 

   檢舉信箱：tcdn@mail.moj.gov.tw 

法務部調查局特考資訊： 

報名日期：自 115年 4月 28日（星期二）起至 5

月 7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時止。 
連結：https://www.mjib.gov.tw/EditPage/?PageID=ecdd6e89-c0d7-447d-

bc2e-4bb46648bf18 

 

 

 


